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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0）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 按固定貨幣基準，報告期間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0.4%。

‧ 報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基礎溢利（扣除匯兌虧損26,400,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匯兌收益3,200,000港元）及按固定貨幣基準）下降21.2%至
145,6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報告溢利下跌40.1%至112,600,000港
元。

‧ 每股基本盈利12.1港仙（二零一九年：20.2港仙）。基礎每股基本盈利（扣除
匯兌虧損及按固定貨幣基準）為15.7港仙（二零一九年：19.9港仙）。

‧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6港仙（二零一九年：每股8.1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4港
仙）。

‧ 基礎業績受到COVID-19及雲南招標規則變更的影響。

‧ 管理層已開始採取措施，包括減少成本及費用，以減輕報告期間內的不利
影響。該等措施將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加強，屆時相關影響將得到充分體
現。

財務摘要

澳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澳科控股」）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
告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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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132,503 1,181,497
銷售成本 (811,289) (815,285)

毛利 321,214 366,212
其他收入 4 22,743 32,582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902) (33,571)
行政開支 (81,726) (77,739)
其他經營開支 5 (29,466) (2,408)
融資成本 (25,483) (40,94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921 41,542

稅前溢利 6 188,301 285,673
所得稅開支 7 (48,879) (69,165)

本期間溢利 139,422 216,50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2,597 187,844
 －非控制性權益 26,825 28,664

139,422 216,508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8b 12.1 20.2
 －攤薄（港仙） 8c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基礎溢利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如上文所述） 112,597 187,844
固定貨幣差異1 6,593 –
加╱（減）:匯兌虧損╱（收益） 26,380 (3,2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基礎溢利 145,570 184,618

基礎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8a 15.7 19.9

1 固定貨幣差異是透過把報告期間的業績按前一個對應期間之平均匯率由人民幣轉換成港幣
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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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139,422 216,508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外地業務之匯兌差額 (63,111) (9,145)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14,550) (656)
現金流量對沖
 期內產生之對沖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798)
 計入損益有關對沖工具之虧損之
  重新分類調整 – 8,246

– 7,44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77,661) (2,353)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61,761 214,155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0,507 186,178
 －非控制性權益 21,254 27,977

61,761 21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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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26,352 854,361
使用權資產 182,275 185,900
商譽 2,510,702 2,559,48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50,753 762,57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4,071 16,755

非流動資產總額 4,284,153 4,379,082

流動資產
存貨 409,411 383,75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39,091 603,296
合約資產 5,392 1,257
預付款項及按金 19,392 21,298
本期稅項資產 8,333 16,755
已抵押銀行存款 4,933 6,97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208,492 1,173,482

流動資產總額 2,295,044 2,206,817

資產總額 6,579,197 6,58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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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290 9,290
儲備 3,730,695 3,740,3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739,985 3,749,647
非控制性權益 287,233 292,062

權益總額 4,027,218 4,041,70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712 4,810
遞延稅項負債 20,785 25,45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497 30,26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949,921 956,838
合約負債 3,498 1,430
本期稅項負債 18,655 3,709
銀行借款 1,548,983 1,549,091
租賃負債 4,425 2,862

流動負債總額 2,525,482 2,513,930

負債總額 2,551,979 2,544,190

權益及負債總額 6,579,197 6,585,899

流動負債淨值 (230,438) (307,11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53,715 4,07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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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政策之應用，以及按本期間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基準呈列之資產及負
債、收入及開支之報告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差異。

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附註摘要。該等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自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有重大影響之事
件及交易之說明。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該詞共同地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之完整財務報
表之全部必需資料。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二零一九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與其業務有關
並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
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及╱或以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

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卷煙包裝印刷業務。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廢料之收益 1,498 2,687
匯兌收益淨額 – 3,226
利息收入 9,401 8,810
已收政府津貼及補償 2,454 3,977
分包費用收入 6,454 11,425
雜項收入 2,936 2,457

22,743 3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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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淨額 26,38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518 512
其他開支 568 1,896

29,466 2,408

6.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9,401) (8,81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35,820 126,388
銷售存貨成本 811,289 815,285
折舊及攤銷 52,588 43,3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518 512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及預扣稅項
 －即期 55,983 77,707
 －上年度撥備超額 (1,368) (2,771)
其他遞延稅項 (5,736) (5,771)

48,879 69,165

由於本集團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律和法規按法定所得稅稅率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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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基礎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報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基礎溢利（按固定
貨幣基準）145,57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84,618,000港元）及報告期間內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929,047,000股（二零一九年：929,047,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報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溢利約112,597,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187,844,000港元）及報告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
929,047,000股（二零一九：929,047,000股普通股）計算。

(c) 因購股權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份
之平均市價使得本公司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股息

(a) 中期期間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6港仙（二零一九年：8.1港仙） 55,743 75,253

宣派特別股息每股零港仙
（二零一九年：4港仙） – 37,162

55,743 112,415

報告期間之中期股息於期末並無確認為負債。

(b) 上個財政年度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但尚未於中期期間派付之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5.4港仙（二零一九年：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每股6.4港仙，
 已批准並已於中期期間派付） 50,169 5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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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賒帳期一般介乎一至三個月。本集團致力持續嚴格控制未償還應
收款項。高級管理層定期審查過期結餘。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之帳齡
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32,547 247,561
31至90日 195,786 196,383
超過90日 56,408 15,512

貿易應收款項 484,741 459,456
應收票據 27,613 15,272
其他應收款項－聯營公司 62,179 63,391
其他應收款項－其他 64,558 65,177

639,091 603,296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10,071 254,315
31至90日 233,936 226,823
超過90日 146,511 146,627

貿易應付款項 590,518 627,765
應付票據 152,262 135,273
應付股息 50,169 –
其他應付款項 156,972 193,800

949,921 956,838

12. 報告期後事項

本公司（作為借款人）、本公司兩間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多家金融機構（作為代理人、
安排人及貸款人）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訂立融資協議（「融資協議」），本公司獲提供
850,000,000港元之定期貸款融資（「融資A貸款」）及500,000,000港元之循環貸款融資（「融
資B貸款」，連同融資A貸款統稱「貸款融資」）。融資A貸款須由首次使用貸款融資日期起
計36個月屆滿當日（「最終到期日」）悉數償還。倘融資B貸款被提取，則其須於計息期（即
一個、兩個或三個月或本公司與融資代理人協定之任何其他期間）之最後一天償還，惟計
息期不得超過最終到期日。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取貸款融資，以全
額償還現有貸款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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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中國煙草行業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中國卷煙銷售於二零一九年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爆
發的情況下仍有所改善。卷煙銷售數量及金額分別增長1.95%及5.6%。此再次說
明中國卷煙產品的需求相對缺乏彈性，亦顯示煙草帶來稅收的重要性，同時也說
明產品結構不斷改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推出的新牌號數量較去
年同期大幅減少。另一方面，因業績不佳而受淘汰的牌號數量多於新牌號數量。
此顯示自去年以來，隨著國家煙草專賣局實行「三大政策」，中國卷煙產品的整合
程度有所提高。

本集團業績

二零一九年底，雲南中國煙草總公司（「中國煙草總公司」）宣佈修改招標規則，更
強調價格而非技術要素，目的為杜絕貪腐。此措施影響雲南中國煙草總公司所有
煙草包裝供應商。儘管招標結果使數量增加，仍無可避免對本集團於雲南省之訂
單造成利潤壓力。此外，二零二零年度一月下旬爆發的COVID-19疫情對整個中
國實屬挑戰。面對此情況，本集團採取額外的防範措施，非常成功應對挑戰。疫
情爆發以來，本集團並無任何員工感染病毒。然而，自農曆新年以來，所有工廠
長期停產，以減低工作場所受感染的風險，導致供應鏈受阻，使本集團的生產及
訂單出現延誤。因此，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業績遭受COVID-19疫情及近期雲南
招標所影響。

管理層已開始採取措施，包括減少成本及費用，以減輕報告期內由COVID-19及
雲南修改招標規則所帶來的不利影響。然而，落實該等措施以達至提升節約的效
果頗為耗時。儘管如此，經營開支及融資成本與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所下降，能若
干程度緩解上述不利因素之部分影響。

剔除本集團以港元計值的借款所產生的匯兌差額，及按固定貨幣基準，本集團的
基礎溢利較去年上半年減少21.2%。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
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187,800,000港元減少40.1%至112,600,000港元。

董事會已向本公司股東宣派每股6港仙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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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業績遭受COVID-19疫情所影響，導致不少業務暫停及訂單
延遲。此外，如先前報告所述，雲南省招標規則修訂為更著重於價格，對吾等之
雲南廠房帶來了價格壓力。然而，上述影響本集團營業額之因素由本集團南京廠
房（自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已成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綜合業績所部份抵銷。儘
管如此，本集團營業額下降4.1%。按固定貨幣基準計算，營業額與二零一九年同
期相比輕微增長0.4%。

毛利

由於COVID-19疫情及雲南招標規則修改，導致單位固定成本較高及吾等之雲南
廠房之單位售價降低，本集團因而承受利潤壓力。毛利率自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
31%下降至報告期間的28.4%。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匯兌收益、利息收入及分包費用收入，為22,700,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32,600,000港元）。下降乃主要由於吾等位於湖北的其中一家廠房因受
COVID-19疫情影響而分包工作減少，以及於報告期間並無任何匯兌收益所致。
而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以港元計值的借款確認匯兌收益為3,200,000港
元。

經營成本

於報告期間，經營開支（包括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由111,300,000港元下降
至106,600,000港元。此外，亦由於報告期內併入了南京廠房的額外經營開支，而
該等開支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以權益方式入賬。該等節約為管理層致力控制開支
之成果，以及自COVID-19疫情爆發期間減少差旅及招待費用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於報告期間的其他經營開支主要由於人民幣兌港元貶值，本集團以港元計值的借
款產生的匯兌虧損26,400,000港元所致。去年同期並無匯兌損失。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40,900,000港元下降至本報告期間的25,500,000港
元，乃由於未償還銀行借款減少及報告期間內對沖產生之成本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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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主要為本集團應佔雲南僑通廠房業績，自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
41,500,000港元大幅減少至報告期間的5,900,000港元。該下降主要受COVID-19疫
情爆發、雲南招標及我們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收購南京廠房52%的股權後，報告
期內剔除我們南京廠房的業績份額所影響。

稅項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實際稅率為26%，由於受報告期間產生不可作為稅務
扣除開支之匯兌虧損所影響，該實際稅率略為上升。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扣除因本集團以港幣計值的借款產生的匯兌差額及按固定貨幣基準，本集團的基
礎溢利較去年的上半年度減少21.2%。本集團於報告期間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112,600,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187,800,000港元減少40.1%。該減
少主要受COVID-19疫情爆發的影響以及由雲南招標產生的價格壓力所致。

分部資料

於報告期間，絕大部分營業額來自卷煙包裝印刷。

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6,579,000,000港元，總負債為
2,552,000,000港元，分別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7,000,000港元及增加
8,000,000港元，而總資產及總負債於報告期間維持於相若水平。

借款及銀行信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計息借款總額約1,549,0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1,549,000,000港元），維持與去年年底相同。

絕大多數計息借款均為無抵押、以港元計值及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計息借款
總額之到期日列載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1,548,983 1,54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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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已承諾但未動用的銀行信貸額
（二零一九年：無）。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資產淨值4,027,000,000港元，包括非流動
資產4,284,000,000港元、流動負債淨值230,000,000港元及非流動負債27,000,000
港元。

總資產負債比率（以計息借款總額除以權益之百分比計算）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為38%，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獲授銀行信貸而抵押予銀行之資產帳面值約
為10,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7,000,000港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二零一九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已訂約但未撥備
之資本承擔為37,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50,000,000港元）。

營運資金

流動比率由去年年底之88%略為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91%，該增加為
報告期間內營運資金及現金結餘增加所致。

外匯風險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計值，而所有銀行借款則以港元計
值。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概無任何未償還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管理層將密切監
察其貨幣及利率風險，以便在適當時實施適當的對沖政策，以盡量減低該等風險。

財資政策

本集團對財資及融資政策取態審慎，集中於風險管理及與本集團相關業務有直接
關係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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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事項。

薪酬政策及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聘用2,727名全職僱員。報告期
間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136,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26,000,000港
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與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報所披露者一致。

前景

COVID-19為全球帶來挑戰，就目前而言，中國的復甦情況表現較為超卓。我們
所有的生產設施均已恢復運營，某些產品的供應中斷於今年第二季度亦得到解
決。由於缺乏卷煙替代品及煙草帶給中國稅收的戰略重要性，中國煙草業的長遠
前景仍屬樂觀。

二零一九年雲南招標在短期內可能對本集團造成影響，然而我們相信，從長遠來
看，根除貪腐將對該行業及本集團產生重大正面影響，因新業務將只會由較優秀
的企業取得。憑藉長期以來提供可在高速機器上運行的優質卷煙包裝的記錄，且
吾等致力維持高度的企業管治水平，本集團有能力在動盪的市場中保持穩固地位。

針對近期雲南招標的定價結果，本集團將繼續實施補救計劃，以應對價格下降的
預期短期影響。該等措施包括降低材料成本、提高自動化程度，以及與客戶商討
採用較具成本效益的材料及設計。期望該等措施的影響於下半年全面實施後可獲
得充分體現。

此外，於二零一九年底北京及東莞廠房搬遷之後，管理層一直致力於在恢復運營
後的報告期間提高產量。亦寄望兩家廠房全面生產的效益可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
體現。

儘管面臨上述挑戰，本集團經營現金流仍保持穩健，報告期內為161,300,000港
元。此外，本集團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將銀行借款期再延長三年。鑒於本
集團財務狀況及現金流令人滿意，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6港仙。

本公司藉此機會再次感謝其股東及持份者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對管理層的不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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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集資

本公司於報告期內並無進行股本集資活動，概無於過往會計年度發行股本證券所
募集的資金尚未使用。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向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
本公司股東宣派報告期間的中期股息每股6港仙（二零一九年：每股8.1港仙及特
別股息每股4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為確保股東可享有中期股息，本公司之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星
期三）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及登記手續。於此段期間內，本公司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或登記。如欲符
合享有報告期間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本公司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
當之過戶表格須不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
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持續致力達致高務實標準之企業操守，且重視其企業管治程序及制度，以
確保提高透明度、問責性及保障股東利益。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內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
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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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歐陽天華先
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胡俊彥先生及程如龍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所採
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已與編製報告期間之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有關之高級管理人員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項。審核委員會並無對本公司採
納之會計處理方式有任何異議。報告期間之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但應審核委員
會之要求，本公司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相關服務準則第4400號「接受委聘進行有關財務資料的協定程序」進行若干協定程
序。核數師進之協定程序並不構成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
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所指之受委聘進行核證，故核數師並不就本公
司之中期業績作出任何保證。審核委員會於審閱報告期間之中期業績時，已考慮
上述「協定程序」之結果，有關業績亦經由董事會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批准
刊發。

承董事會命
澳科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主席
曾照傑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非執行主席曾照傑先生；執行董事葛蘇先生及廖舜輝先
生；非執行董事Jerzy Czubak先生及Michael Casamento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歐陽天華先生、胡俊彥先生及程如龍先生組成。


